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鍾女士：  
 

《 2020 年性別歧視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
本部正在審研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，謹請

閣下澄清以下事項：  
 

1. 本部察悉，條例草案旨在保障餵哺母乳的女性免受騷

擾。然而，餵哺母乳的作為涉及兩人，即餵哺母乳的女

性及獲餵哺母乳的兒童。倘若獲餵哺母乳的兒童受到欺

凌或騷擾，根據條例草案，他或她會否獲得保障？  
 
2.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0 段所述，根據政府當局的

政策原意，就餵哺母乳的女性免受騷擾所提供的保障，

將同時適用於在共同工作場所工作的人之間的騷擾及

由會社管理層所作的騷擾；而政府當局會進一步修訂第

480 章，以反映此政策原意。就此，請確認政府當局會
否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，以修訂第 480 章的相關條文
(例如第 23A 條 (場所使用者 (包括實習人員及義工 )之間
的性騷擾 )及第 39A 條 (會社所作的性騷擾 ))，使該等條
文將同時適用於性騷擾及對餵哺母乳的女性的騷擾。  

 
3.  根據條例草案第 1(2)條，條例草案如獲通過，將自

《 2020 年歧視法例 (雜項修訂 )條例》 (2020 年第 8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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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 )第 2部的生效日期起實施。根據 2020年第 8號條例
第 1(3)條，第 2 部自該條例於憲報刊登當日起計的 12 個
月屆滿時起實施。2020年第 8號條例於 2020年 6月 19日
刊登憲報。請確認，條例草案如獲通過，是否會自 2021 年
6 月 19 日起實施。  

 
4.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2 段所述，預期公眾會歡迎

政府當局的建議，以加強對餵哺母乳的女性的法律保

障。請確認，政府當局實際上有否就條例草案諮詢公

眾；若否，為何政府當局認為公眾諮詢並無必要。  
 
    祈請閣下於盡早以中、英文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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